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 

本次重组前 12 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的说明 

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受深圳市铁汉生态环境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铁

汉生态”）的委托，担任铁汉生态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

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本次重组”）的独立财务顾问。本独立财务顾问就铁汉生态本

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核查如下： 

一、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铁汉生态购买、出售资产情况 

1、铁汉生态于 2015 年 6 月 30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购买“建安•山海中心”房产的议案》，同意铁汉生态使用自有资金及

银行按揭方式购买“建安•山海中心”第 5 层、26 层房产（面积合计 3,999.28

㎡），该产权转让总价为人民币 19,397.534万元。 

2、铁汉生态于 2015 年 7 月 31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，审议

通过《关于收购广州环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80％股权的议案》，同意铁汉生态使

用 9600万元自有资金收购广州环发环保工程有限公司 80%股权。 

除上述事项以外，铁汉生态在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不存在其他重大购买、

出售资产的交易行为。 

二、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铁汉生态资产购买行为与本次重组的关系 

经核查，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：上述交易涉及的资产与铁汉生态本次发行股

份及支付现金购买的资产不属于同一或相关资产，不需要与本次重组合并计算。

除上述交易外，铁汉生态在本次重组前十二个月内未发生其他购买、出售资产的

交易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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